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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2010）杭上商初字第2209号
浙江美高实业有限公司、杭州众逸实业有限公司、孙

建宏、黄小燕：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
山支行诉你们票据纠纷一案，案号为（2010）杭上商初字第
2209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2210号

浙江美高实业有限公司、杭州众逸实业有限公司、孙
建宏、黄小燕：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
山支行诉你们票据纠纷一案，案号为（2010）杭上商初字第
2210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112号

沈月儿、吴志龙：本院受理原告郑怡康、姚庆国诉你们
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1）杭上商初字第1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490号

赵国伟：本院受理原告郑道力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上商初字第
490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6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30号

张继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杭木建筑门窗有限公司诉
被告张继伟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1）杭上商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民初字第1110号

范仲敏、范仲春、许坚强：本院受理原告陈慕群诉被告
武义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范仲敏、范仲春、许坚强财
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13
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法商初字第492号

朱杭华：本院受理原告陈学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
知、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2190号

杨溢：陈卫良诉你与郭杉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副本、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十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103号

陈桦、孙钢娟、陈加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下商初字第
10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932号

徐红辉：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国路
支行诉你金融借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867号

沈啸：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透
支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710号

陆凯：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透

支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895号

潘小华：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诉你信用卡透支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31号

浙江中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拓胜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1）杭下商初字第31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214号

孙伟忠：本院受理原告何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下商初字第
21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1号

上海航空天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马晓光、王从容：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五矿金和进出口有限公司诉你们进出口代理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1）杭
下商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偿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催字第38号

本院于2011年4月26日受理了浙江逸盛石化有限
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第GA/01
00132799号，出票日期 2010年 7月 15日，出票金额

200000元。出票人：振石集团浙江巨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账号：2000276243000109，付款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收款人：巨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账号：
201000002225081，开户银行：浙江省桐乡市信用联社营
业部。持票人：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
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年7月
6日作出（2011）杭下催字第38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
支付。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民初字第1302号

金秋良：本院受理杭州怡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
你方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并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8：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336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36号

杭州石浦渔老大餐饮有限公司、叶玉娣：上诉人戴照
光就（2011）杭西商初字第36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
期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366号

杭州石浦渔老大餐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黄国民诉你
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1）杭西商初字第3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执民字第193号

陈德清：申请执行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信
义支行诉周建春、陈德清、金华创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楼燕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拍卖被执
行人陈德清与曾定祖共有的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人民东路
1号的房地产中属于被执行人陈德清的 50%份额的执行
裁定书。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杭州恒信房地产
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恒估（2011）鉴字第 110601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1）杭
西执民字第193号执行裁定书。浙恒估（2011）鉴字第
110601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载明：陈德清与曾定祖共有
的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人民东路1号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为
人民币806万元，司法处置价为人民币644.8万元。杭州
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1）杭西执民字第193号执行裁定

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陈德清与曾定祖共有的位于浙江省
金华市人民东路1号的房地产中属于被执行人陈德清的
50%份额。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
形式向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762号

郭靖、郭旭东：本院已受理原告周江平、周新良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
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民初字第1290号
姜旭伟：本院受理原告俞燕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8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泗民初字第17号

姜顺水：原告杭州小天鹅康华洗衣有限公司诉你道路
交通事故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西泗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泗商初字第62号

顾斌华：原告任佰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西泗商初字
第 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泗商初字第81号

葛金福：本院对原告郭向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西泗商初字
第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2209号
浙江美高实业有限公司、杭州众逸实业有限公司、孙

建宏、黄小燕：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
山支行诉你们票据纠纷一案，案号为（2010）杭上商初字第
2209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2210号

浙江美高实业有限公司、杭州众逸实业有限公司、孙
建宏、黄小燕：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
山支行诉你们票据纠纷一案，案号为（2010）杭上商初字第
2210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112号

沈月儿、吴志龙：本院受理原告郑怡康、姚庆国诉你们
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1）杭上商初字第1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490号

赵国伟：本院受理原告郑道力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上商初字第
490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6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30号

张继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杭木建筑门窗有限公司诉
被告张继伟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1）杭上商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民初字第1110号

范仲敏、范仲春、许坚强：本院受理原告陈慕群诉被告
武义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范仲敏、范仲春、许坚强财
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13
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法商初字第492号

朱杭华：本院受理原告陈学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
知、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2190号

杨溢：陈卫良诉你与郭杉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副本、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十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103号

陈桦、孙钢娟、陈加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下商初字第
10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932号

徐红辉：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国路
支行诉你金融借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867号

沈啸：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透
支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710号

陆凯：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透

支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895号

潘小华：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诉你信用卡透支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31号

浙江中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拓胜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1）杭下商初字第31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214号

孙伟忠：本院受理原告何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下商初字第
21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1号

上海航空天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马晓光、王从容：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五矿金和进出口有限公司诉你们进出口代理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1）杭
下商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偿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催字第38号

本院于2011年4月26日受理了浙江逸盛石化有限
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第GA/01
00132799号，出票日期 2010年 7月 15日，出票金额

200000元。出票人：振石集团浙江巨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账号：2000276243000109，付款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收款人：巨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账号：
201000002225081，开户银行：浙江省桐乡市信用联社营
业部。持票人：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
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年7月
6日作出（2011）杭下催字第38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
支付。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民初字第1302号

金秋良：本院受理杭州怡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
你方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并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8：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336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36号

杭州石浦渔老大餐饮有限公司、叶玉娣：上诉人戴照
光就（2011）杭西商初字第36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
期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366号

杭州石浦渔老大餐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黄国民诉你
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1）杭西商初字第3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执民字第193号

陈德清：申请执行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信
义支行诉周建春、陈德清、金华创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楼燕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拍卖被执
行人陈德清与曾定祖共有的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人民东路
1号的房地产中属于被执行人陈德清的 50%份额的执行
裁定书。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杭州恒信房地产
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恒估（2011）鉴字第 110601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1）杭
西执民字第193号执行裁定书。浙恒估（2011）鉴字第
110601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载明：陈德清与曾定祖共有
的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人民东路1号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为
人民币806万元，司法处置价为人民币644.8万元。杭州
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1）杭西执民字第193号执行裁定

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陈德清与曾定祖共有的位于浙江省
金华市人民东路1号的房地产中属于被执行人陈德清的
50%份额。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
形式向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762号

郭靖、郭旭东：本院已受理原告周江平、周新良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
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民初字第1290号
姜旭伟：本院受理原告俞燕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8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泗民初字第17号

姜顺水：原告杭州小天鹅康华洗衣有限公司诉你道路
交通事故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西泗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泗商初字第62号

顾斌华：原告任佰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西泗商初字
第 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泗商初字第81号

葛金福：本院对原告郭向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西泗商初字
第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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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法理法官说法

案例透视

■通讯员李彬彬

近日，舟山普陀法院在审理原告金某、

刘某诉舟山新豪大酒店有限公司和邱某、

舟山市鑫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两起民间
借贷纠纷案件中， 首次援用今年

2

月
16

日
开始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的相关规定， 一审判决抽逃出资的股东邱
某、 鑫鹏公司在抽逃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
新豪酒店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案情回放：
这两起案件中， 鑫鹏公司与邱某筹建

设立新豪酒店。 邱某为解决公司注册资金
问题，在向他人借款

1000

万元后，将其中的
490

万元汇给鑫鹏公司，由鑫鹏公司将这笔
款项汇入新豪酒店的验资账户， 同时邱某
也将剩余的

510

万元汇入该账户。

酒店成立后， 邱某即将
1000

万元提出
并归还给出借人。 此后，新豪酒店以经营需
要为由向金某借款

445

万元， 向刘某借款
138

万余元，事后均未归还。 普陀法院审理
认为邱某、鑫鹏公司的行为构成抽逃出资，

遂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近年来，公司发起人抽逃注
册资本，部分融资公司提供公司注册、验资
一条龙服务的情况愈演愈烈，既危害了正
常的经济秩序，也不利于对公司债权人利
益的保护。为此，最高法院出台了“《公司
法》解释（三）”。

这个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公司债权人请
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
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解释在对抽逃出
资的行为进行明确的标准界定的同时，对抽
逃出资的股东也规定了更为严厉的民事赔偿
责任，这有利于遏制此类现象的发生。

■通讯员孙军帅

案情：今年 6

月的一天，某县卷烟零售
户寿某打电话给吴某，向其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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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假冒
硬中华香烟（ 已约定好价钱） ，并要求吴某
送到店里进行交易。 当寿某和吴某正在约
定地点清点卷烟并进行交易时， 烟草专卖
行政主管部门一举将其当场查获。

调查终结后，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

对吴某按“ 销售非法生产的卷烟”处以销售
总额的

40%

的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将非
法销售的卷烟公开销毁； 对寿某进行了批
评教育，并未予以处罚。

评析：本案中，吴某销售假烟的行为虽
然没有完全完成，但售假的违法行为已经
实施，并进入到了实质性阶段，应认定为销
售非法生产的卷烟。因为，吴、寿二人交易
的卷烟虽然正在转移过程中，货款也未付
讫，但两人已约定好价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刑事案件如何认定“违法所得
数额”的批复》中的“获利的数额”，应当是
“（所得+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成本”。
据此，吴某的违法所得已产生。

同时，“知假买假”在现今的烟草专卖
法律法规里还没有相应规范，如果对寿某
予以处罚并无法律依据。因为，此时寿某
“买假”法律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还没有产
生。但一旦“买假”者将假烟用于违法活动，
比如着手进行销售，那危害便已产生，是要
受到法律制裁的。

因此，寿某购买这批假烟就算有加价
销售的意图，从法律上来讲仍不宜对其行
政处罚，因为销售行为并没有实际发生，甚
至没有着手。

妻子集资诈骗的钱，

丈夫该还吗
未用于共同生活的，

配偶不用还
■通讯员盛剑宣

案情：2007年 8

月
31

日， 嵊州陈老太以
做生意需要周转资金为名，以高额利息向本地
人张女士借款

5

万元，陈老太当即付给张女士
利息

1500

元，并写了欠条，约定
3

个月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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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天后， 陈老太又以同样的办法向张女士
借了

6

万元。

借款到期后，张女士多次向陈老太催讨借
款，但陈老太以各种理由拒绝归还。

2008

年
5

月，张女士将陈老太及其丈夫王某一并告上法
庭，要求陈老太夫妻俩共同偿还债务。 一审法
院支持了张女士的诉讼请求。

“ 我老伴借款的事情，我一点都不知情，而
且我与她关系早已恶化并分居多年了，这些借
款并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拿到判决书，王
某决定向检察院提出申诉。

检察机关查明，陈老太因非法集资已被法
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而张女士就是
被害人之一； 陈老太和王某因关系恶化分居，

已多年没有共同生活；陈老太的丈夫王某没有
参与诈骗。

为此，检察机关对本案提出抗诉。前不久，

法院再审裁定撤销原审民事判决，驳回了张女
士的起诉。

点评：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夫或妻一方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对外所负债
务，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之间没
有共同婚姻生活的事实，或双方已分居多年，
彼此在经济上相互独立，一方以个人名义为
个人使用而对外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
同债务。

在本案中，陈老太与王某分居多年，且陈
老太向张女士的借款，实际上是诈骗所得，因
此，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抽逃注册资本后如何对债务担责
法官：根据司法解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买卖假烟在交接时被查获
交易虽未完成也应认定违法

法官唱红歌
■通讯员沈玮王颖摄

日前，慈溪法院举行了“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90周年文艺汇演”活动，该院各党支部以
唱红歌、诗歌朗诵、相声等节目形式，表达了法
官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党的忠诚，体现了法官良
好的风貌。


